第二部分：申論題（60%）
系級／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甲老闆專做水果生意，從產地買入水果、簡單清洗後賣往各大連鎖超市。甲老闆麾下共有300位員工，其中一位員工乙，是業務部門的經理，負責買入、買出的工作，其他員工僅負責文書、聯絡作業。甲有一子丙，今年17歲，目前仍是高中生，丙從小受到甲的重點栽培，為了培育其經商的經驗，甲常帶丙出入各種談判場所，也因此認識不少業界大老。丙開始擅自代理甲簽訂買賣水果，甲雖然有時回家會規勸丙不要再亂簽約，但甲怕損害自己的商譽，也怕壞了兒子前途，故對於丙為其簽的買賣契約，總是都依約履行。漸漸，丙「嘉義郭苔鳴」的封號，開始在濁水溪以南廣為流傳，不少盤商、農民和超市都誤以為丙就是甲的代理人。
    有日，農民丁和丙接洽，欲以一斤60元的價格，賣給甲1000斤火龍果（共6萬元），當時火龍果產地價格其實只有一斤30元。丁為了拜託丙答應簽約，贈送丙潮T一件（共3000元），丙於是與丁簽訂契約。甲看到契約以後非常生氣，因為這個價錢實在太不合理了！

（一）若甲主張「丙才17歲，其代理甲簽約無效」，拒絕依約給付，請問這個主張是否有理由？（10%）

（二）若甲拒絕承認丙代理其簽訂之契約。請問，丁若欲請求甲依約履行，應為如何之主張？（15%）

（三）若甲拒絕承認丙代理其簽訂之契約。請問，丁可否直接請求丙負損害賠償責任？若可，則賠償範圍為何？（20%）

（四）若甲於民國90年1月1日承認丙代理其簽訂之契約，並收下火龍果，但未付款，一直到民國108年2月1日才拿6萬元給丁，但突然想到價金早已罹於消滅時效，不須給付，請問甲可否請求丁返還6萬元？（15%）




申論題擬答和配分
一、
（一）甲之主張無理由（10%）
1. 依民法第104條規定限制能力人不影響代理權之行使。[配5]
2. 依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，7歲以上未滿18歲為限制行為能理人，丙為限制行為能力人。[配3]
3. 小結：甲僅以丙之年齡，主張其所為代理行為無效，屬無理由。[配2]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答案正確得2分

（二）丁應主張丙構成表見代理（15%）
1. 民法第169條（或指出169本文）定有表見代理，後段（或本文中段）屬於「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」為「容忍授權型」之代理，構成此種表見代理，需製造代理權的外觀，並造成他人正當信賴，且依同條但書規定，第三人需為善意無過失。構成表見代理之情形，相對人得請求本人負契約之責任。[配7]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1. 引出正確法條，169本文或是寫169中段並說明法條意旨，得3分，不完整者，酌扣分數
2. 有點出「容忍授權」得2分
3. 引出正確法條169但書，並說明第三人應善意無過失，得2分
2. 依題意，可知丙並無代理權，卻多次代理甲簽訂買賣契約，甲明知卻總是依約履行，因此製造出製造代理權外觀，屬容忍授權，且不只農民、連盤商及超市都誤以為丙為甲之代理人，可知甲之行為已造成他人正當信賴。又第三人丁為農民，以交易地位來看，連較有地位之盤商、超商皆以為丙係甲之代理人，可見丁應已盡其調查義務，丁屬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。復值一提的是，丁送潮T之行為僅係為拜託丙答應簽約，並非明知丙係無權代理人。[配7]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對於題目的涵攝，視完整度得1-7分
3. 小結：丁可以主張自己為善意第三人，甲丙構成表見代理，丙丁間契約成立，甲應履行契約。[配1]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: 答案正確得1分

（三）丁可直接請求丙賠償3千元（20%）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[2]: 1. 引出條文110→得5分
2. 提到「履行利益」、「信賴利益」兩學說→得8分，少一個僅得5分
3.提到未成年人目的性限縮，這部分算是加分→加5分
→答題者必須指出自己採履行利益說/或是信賴利益說/或是未成年保護說
5. 涵攝出來的賠償額，一定要和答題者採的學說一致，若有矛盾斟酌扣分，且應說明為何該筆金額屬於該利益→得7分
  (1) 採履行利益說 : 3萬元
  (2) 採信賴利益說 : 3000元
  (3) 採未成年保護說 : 0元
  (4) 有實務認為「兩者都可以賠償，但以履行利益為上限」：採此說者：3萬 
1. 依民法第110條規定，無代理權人應對善意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[配5]，然關於賠償責任範圍有不同見解：
(1) 履行利益說：實務認為不得超過相對人「因契約有效所得之利益」，如轉賣可得利益或市場上的差價等，皆屬之。
(2) 信賴利益說：有學說則認為應包含信賴利益，例如信賴契約有效而付出之締約成本，如車資勞費等。[討論兩說，配8，僅提及一說只得5]
(3) 有學說特別指出，在未成年人為無權代理行為時，應做目的性限縮，僅於「未成年人在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情況下所為的無權代理行為」時，才需負本條責任 [另外加分5]。
(4) 學生認為，畢竟契約未能成立，請求「因契約有效所得之利益」如轉賣利益等，與法理相悖，故支持信賴利益說，僅得賠償相對人在信賴無權代理人有代理權之前提下，願意付出之成本。 [配2]。
2. 學生認為，潮T3000元應屬正常締約成本，因為畢竟贈送合作廠商一點小禮品乃人之常情，僅占契約價金6萬元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不算是不合理的回扣，故應屬得賠償的範圍。

（四）甲不可請求丁返還6萬元
1. 依民法第125條規定，可知買賣契約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為15年，故108年2月1日時，丁對甲之價金請求權已時效消滅。[配5]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[2]: 1. 引出法條125：得3分
2. 進行涵攝表示「買賣契約價金請求權」已「時效消滅/罹於時效」：得2分 
2. 依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，債務人在請求權時效消滅後為給付，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由請求返還，此係因為債權罹於時效後僅請求權消滅，但債權本身並未消滅，此情形之債務為學說所稱「自然債務」。故即便甲為給付時，丁之請求權已消失，甲仍不可請求丁返還6萬元。[配8]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[2]: 1. 引出法條144II：得3分
2. 提到「自然債務」「僅請求權消失、債權本身未消失」等學理依據：得3分
3. 涵攝完整：得2分
3. 小結：甲不可請求丁返還6萬元。[配2]	Comment by 韻琪 Angel Chang 張 [2]: 答案正確：得2分



第一部分：選擇題（48%）
第一題到第二十四題，每題2分，共48分

1. 以下何種不是民法中「代理」的態樣？A
A 行紀商收到進貨人之委託，以自己的名義向國外買家進貨，並根據自己和進貨人間的契約，轉交貨物並收取價金
B 小仁為4歲無行為能力人，其親權人父親，代理小仁和幼稚園簽訂入學契約
C 阿信為水果行中盤商的員工，負責到產地收購水果，與農民簽訂芭樂供給契約，農民不清楚阿信背後的公司是哪家，但知道阿信也是員工而已
D 公司甲之董事長乙，為公司和合作企業簽訂投資契約，並於契約書上蓋公司章和自己職務章

2. 下列何種情形禁止代理？A
A 甲委託乙售屋、丙委託乙買屋，乙於是代理甲丙，使甲購買丙屋
B 甲委託乙售屋，乙自己買下該屋，但有經甲同意
C 甲委託乙售屋，乙自己買下該屋，但有經甲同意，乙並代理甲將房屋過戶給自己
D 甲贈與自己未成年子女乙一棟房子，並代理乙辦理移轉登記

3. 下列情況，何者並非無權代理？D
A 乙招搖撞騙自稱是甲的代理人，代理甲買入1噸芒果
B 乙為甲之員工，負責芒果出口的業務，甲對之限制僅能出口金煌芒果，但乙卻將甲的愛文芒果都賣至日本
C 乙為甲之前員工，被解雇後拿尚未註銷的員工證，並將1噸芒果賣給長期合作對象
D 乙為甲的12歲女兒，有經商長才，售甲所託與日本客戶談成一筆芒果買賣契約

4. 甲無過失卻誤以為乙所有之 A 畫為 B 畫，乃委託丙依甲指示之意思向乙購買 A 畫，並授與代理權，乙允諾出賣 A 畫於甲。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A
A甲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權 
B丙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權 
C甲及丙均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權 
D因丙無意思表示之錯誤，故甲無撤銷權 

5. 下列關於狹義無權代理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C
A無權代理人對於惡意相對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
B無權代理人若無故意或過失，對於善意之相對人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
C本人承認無權代理行為時，該代理行為始對於本人發生效力 
D本人對無權代理未為承認前，相對人得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，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，推定拒絕承認

6. 關於代理權之撤回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B
A父母對子女之法定代理權，父母得以撤回方式，消滅代理權
B代理權之撤回，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
C代理權之撤回，應經相對人之同意，始生效力
D基礎法律關係尚存續中（如委任契約尚存續中）不得撤回代理權

7. 甲每個暑假都會到乙所開的旅館投宿避暑，有日退房時發現忘了帶錢包，兩人即説好下次住宿時一併將住宿費付清。問，旅館住宿費之消滅時效期間為何？ A
A  2 年 
B  3 年 
C  5 年 
D  15 年

8. 限制行為能力人甲未經乙之授權，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，以乙之代理人名義與丙訂立買賣契約；甲於同年 9 月15 日因受監護宣告而成為無行為能力人，乙於同年 9 月 20 日承認甲之無權代理行為。甲與丙所訂立買賣契約之效力為何？D
A 無效
B 效力未定
C 有效，效力及於甲
D 有效，效力及於乙

9. 甲為雜貨店老闆，僱用乙為員工處理店內一切事務，並同時授與代理權給乙。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B
A若乙辭職，乙之代理權仍繼續存在，不受其基本法律關係（僱傭）消滅之影響
B甲在乙任職期間，得撤回乙之代理權，此時乙和甲間雖仍有基本法律關係（僱傭），但乙無代理權
C甲之代理權授與行為，為契約行為，應經乙同意，乙才取得代理權
D甲死亡後，代理權原則上不消滅

10. 下列關於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起算時，何者錯誤？D
A 租賃契約之出租人對承租人返還房屋的請求權，自租賃關係終止時起算
B 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，自為行為時起算
C 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，如受確定判決，自判決確定日重行起算。
D 兩年短期時效，債權人起訴請求並獲判決確定，自判決確定起重新起算兩年時效

11. 甲、乙二人，因其父遺產分配之事失和甚久。某日，其母丙病危，召甲乙前來，丙對甲說：「乙沒有工作且重度殘障，比較辛苦，你可否將從遺產中分得的股票贈送給他？」甲內心無贈與真意，但為安慰丙，即對乙表示願意贈與股票，乙立即允受之。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B
A甲贈與之意思表示非出於真意，故無效
B甲贈與之意思表示雖非出於真意，乙不知甲內心實無贈與之意，甲之贈與意思表示仍有效
C如乙明知甲內心實無贈與之意，甲贈與之意思表示仍有效
D如乙明知甲內心實無贈與之意，甲乙間之贈與是通謀虛偽表示，故無效

12. 阿丹於90年1月1日向蟹老闆簽訂A土地買賣契約，當日蟹老闆即交付並登記A土地給阿丹，因阿丹當時手頭緊尚未給付價金。以下敘述何者錯誤？D
A 若蟹老闆104年3月1日起訴請求阿丹付款，則價金尚未罹於消滅時效
B 若蟹老闆104年3月1日寫信請阿丹付款，並於107年3月1日起訴，則價金罹於消滅時效
C若阿丹晚上夢到神明吩咐做人要光明磊落，於是在104年3月1日主動去找蟹老闆說自己絕對會依約給付，而蟹老闆於107年3月1日起訴，則價金尚未罹於消滅時效
D若蟹老闆104年3月1日起訴請求阿丹付款，後撤回訴訟，於107年3月1日再行起訴，則價金尚未罹於消滅時效

13. 甲是A地所有權人，A地登記於甲名下，乙無權占有，於A地上蓋B屋，過了18年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C
A 因B屋坐落於A地上，甲為B屋之所有權人
B 因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權亦有消滅時效適用，故甲已不得請求乙拆屋還地
C 因A地屬於已登記之不動產，甲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乙拆屋還地
D 因甲長久未主張土地權利，乙已自動變為A地之所有權人

14. 若無權代理人乙代理本人甲，將標的物以50萬元賣給相對人丙，丙不知乙無代理權，該標的物之市價為60萬元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B
A 若甲立即承認契約，則甲丙間成立買賣契約
B 若丙催告甲承認契約，甲未於期限內回答，則甲丙間成立買賣契約
C 若甲否認契約，依實務見解，丙得請求乙賠償10萬元
D 丙於甲尚未承認或否認前，若撤回契約，仍可向乙請求賠償損害

15. 下列何者不構成表見代理？D
A 甲明知乙到處宣稱乙是甲的代理人而訂定多數契約，卻從不向相對人澄清
B 甲授權乙代理甲進口咖啡豆，乙長期向丙買入咖啡豆，後甲限制乙僅可於每斤300元的價格以內進貨，此事不為丙所知，乙仍以500元價格向丙進貨
C 甲未授與代理權給乙，卻於公司網站上記載乙為進貨部經理，並交付空白授權書給乙，乙於是和丙簽訂買賣契約
D 甲授權給乙辦理放款業務後撤回之，並即時通知丙謂乙不再擔任此業務，丙仍和乙訂定消費借貸契約

16. 以下內容何者錯誤？D
A 代理人有數人者，其代理行為應共同為之。
B 代理權消滅或撤回時，代理人須將授權書交還於授權者，不得留置。
C 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，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，以意思表示為之。
D 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，其相對人於本人未承認前，得撤回之。為法律行為時，明知其無代理權者，亦同。

17. 若甲（母）向乙（兒子）表示「如果你期末考考90分以上，我就送你一台GOOGRO」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B
A 甲乙之贈與契約附有「始期」
B 若乙在甲為表示之前，其實已考90分以上（因為老師提早一週考），則贈與契約成立
C 若甲反悔不想贈與乙，所以於乙考試當天監禁乙，則贈與契約不成立
D 認真念書是學生的義務，甲乙之契約違反公序良俗，無效

18. 以下對於法律行為附款之分類，何者錯誤？D
A承租人和出租人約定，若出租人生子有自住需求，租約即終止：解除條件
B龍老闆在網路上發文「若柯文哲選上總統，我就免費贈送網友800份雞排」：偶成條件
C甲將A屋贈與給乙，但表示乙應照顧自己甲之子丙至成年：附負擔贈與
D甲垂涎乙之美貌，誘使同居，並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乙，又約定一旦終止同居關係，須將該地返還：既成條件

19. 甲對乙之1990年1月1日借款債務屆清償期，但2004年12月15日發生水災，全國音信不通，一直到2005年2月1日才恢復全國通信。請問債權人最遲應於何時請求返還借款？C
A  2005年1月1日
B  2005年2月2日
C  2005年3月1日
D  2005年5月1日

20. 侵權行為之時效依民法規定「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，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自有侵權行為時起，逾十年者亦同。」甲乙為夫妻，乙於民國103年3月1日毆打甲，使之失明。甲乙於民國108年12月1日離婚，請問甲最遲於應於何日之前依侵權行為請求乙賠償損害？C
A 105年3月1日
B 109年6月1日
C 109年12月1日
D 113年3月1日 

21.下列有關「時效完成後」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B
A 時效有強行規定之性質，於訴訟中不待當事人主張，法院得職權援用
B 請求權消滅，債權本身不消滅
C 債務人任意對債權人履行，債權人保有給付屬不當得利
D 時效完成後，縱使債務人以契約承認債務，債務人仍無清償義務

22. 有日，某醫院大門階梯前被放置一名棄嬰，僅知為2023年3月出生，但不知出生之日，就其生日應如何決定？ A
A 推定為2023年3月15日出生
B 推定為2023年7月15日出生
C 此棄嬰無生日
D 抽籤決定生日

23. 甲誤認A明信片後面的簽名為其偶像之親筆簽名，於是向乙表示欲購入A明信片，乙應允之，設甲之誤認並無過失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 D
A 此乃表示行為錯誤
B 甲對錯誤之撤銷權，自甲發現錯誤後，經過一年而消滅
C 甲於除斥期間尚未經過前，得起訴主張撤銷，於勝訴判決時中斷時效
D 若乙對於甲的錯誤明知或可得而知，則甲撤銷後不需對乙賠償損害

24. 乙無權代理甲和丙訂定契約，且不成立表見代理，則以下何者正確？ A
A 甲得於乙尚未撤回之前承認該契約，使甲丙間成立契約
B 丙明知乙無代理權，丙仍得撤回契約
C 乙若對於自己無代理權之情事不知，則不需賠償不知乙無代理權的丙
D 若丙催告甲於10日內承認或否認契約，甲不理會，則甲丙之間成立契約

加分題（2%）
下列何人為本課程授課教師？ B
A 王韻茹
B 張韻琪
C 江嘉琪
D 以上皆非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選擇題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系級／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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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題正確答案
AADAC
BADBD
BDCBD
DBDCC
BADA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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